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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铜梁区同心桥水库征地移民补偿安置工作，依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79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渝府发〔2008〕128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府办发〔2014〕81号）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铜梁区同心桥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大纲的批复》（渝府〔2019〕5号），结合我区现行征地拆迁政策及有关规定，制订本方案。
一、安置范围
福果镇、虎峰镇、石鱼镇共8个村43个村民小组（具体范围以现场勘界为准）。
二、安置补偿标准
（一）土地补偿安置标准。根据《铜梁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铜府发〔2013〕7号），土地补偿费不分地类按被征收土地面积（即水平正投影面积）计算，补偿标准为每亩1.55万元，其中80%统筹用于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余20%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安排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产、生活。
（二）安置补助费标准及安置对象确定方法。对符合安置条件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给予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标准为每人3.6万元。
征地人员安置人数计算公式为：征地人员安置人数=（全组征收耕园地面积+0.5全组征收非耕园地面积）/（全组总耕园地面积/全组总农业人口）。具体人员安置对象由各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组织被征地组按被征地的多少依次确定。
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其个人按照有关规定应缴纳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用总额的50%，从其应领的安置补助费中划拨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专项用于该征地人员安置对象的基本养老保险，安置补助费的其余部分支付给个人，用于安排其生产、生活。
（三）青苗及地上构（附）着物补偿。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实行综合定额补偿，以征收土地面积扣除农村宅基地后的面积计算，每亩定额补偿标准为1.8万元。在结算青苗和地上构（附）着物补偿款时按总面积的20%暂定宅基地面积，最终以批文中宅基地面积进行结算。
（四）农村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标准
1.农村合法产权的房屋补偿标准，按《铜梁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铜府发〔2013〕7号）的附件1执行。
2.农村宅基地范围内的地上构（附）着物的补偿标准，按《铜梁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铜府发〔2013〕7号）的附件2执行。
3.被拆迁户的闭路电视按每户310元的标准补偿，电话按每户158元的标准补偿，天然气、自来水按实际安装费用补偿。
（五）住房安置。征地公告发布之日前，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为住房安置对象，住房安置对象可选择货币化安置或者统建优惠购房安置方式，两者任选其一。未进行征地人员安置的农业人员，其房屋被拆迁后可申请宅基地建房，也可以以户为单位申请整户货币化安置或统建优惠购房安置。已选择货币化安置或统建优惠购房安置的人员，不能再申请宅基地建房。具体标准如下：
1.货币安置
（1）凡选择货币化安置的，按3100元/平方米乘以住房安置建筑面积计算货币安置款，即住房安置对象货币安置款为93000元/人，特殊安置对象货币安置款为46500元/人。
（2）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并拆迁的，给予1.2万元/人的奖励（以召开拆迁动员大会公布的拆迁期限为准）。若延迟一天拆除，则扣除奖励200元/人.天，直至奖励扣完为止。
（3）房屋拆迁搬家、搬迁补助费
搬家补助费：以户为单位一次性计发，3人及以下的每户300元，3人以上每增加1人增发100元。
搬迁补助费：以住房安置人数计算，按照500元/人的标准发放搬迁补助费，在签订协议时一次性计发。
2.统建优惠购房安置
（1）住房安置对象选择统建优惠购房安置方式的，按照砖墙预制盖补偿价格向福果镇或虎峰镇政府申请统建优惠购房。统建优惠安置房源由福果镇、虎峰镇政府提供。
（2）选择统建优惠购房方式的住房安置对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拆迁的，一次性奖励1000元/人。
（3）房屋拆迁搬家补助费
搬家补助费：以户为单位一次性计发，3人及以下的每户300元，3人以上每增加1人增发100元。
选择统建优惠购房方式的住房安置对象，其搬迁过渡期间按300元/月·人发给过渡期租房补助，搬迁过渡期为接房后2个月。
3.申请宅基地建房
重庆市人民政府审批宅基地农用地转用等相关费用由同心桥水库项目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
（1）规划选址
搬迁农户建房宅基地由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福果镇、虎峰镇与农户共同选址。
（2）住房自建的要求
①一户一宅。
②按户口簿农业户口人数计算，1至3人户，最多可申请宅基地90平方米；4人户最多可申请宅基地120平方米；5人及以上户最多可申请宅基地150平方米。每户的建筑面积按规划设计的面积确定。
③农户按规定自建住房。农户按审批规定进行建房，对房屋修建的质量和安全负责，并作好日常管理。
④申请农村宅基地自建住房安置的，在农房建设规定面积内的免交建设和办证的有关税费。
（3）申请宅基地建房的农业人员房屋拆迁的相关补偿
①房屋及宅基地范围内的地上构（附）着物的补偿。该户搬迁建房的农业人员所分摊的房屋拆迁补偿按照《铜梁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铜府发〔2013〕7号）附件1的标准提高50%予以补偿。宅基地范围内的地上构（附）着物按照《铜梁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铜府发〔2013〕7号）附件2的标准补偿。
②按时搬迁奖励。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并搬迁的，给予1.2万元/人的奖励（以拆迁动员大会公布的搬迁期限为准）。若延迟一天拆除，则扣除奖励200元/人·天，直至奖励扣完为止。
③对申请宅基地建房搬迁户的农业人员，按6000元/人的标准一次性支付建房补助费；按2000元/人的标准一次性支付宅基地补助费；按9000元/人的标准一次性支付建房基础设施补助费。
④每提前一天搬迁且腾空房屋交付福果镇或虎峰镇政府拆除的，给予该户搬迁建房的农业人员所分摊的房屋拆迁款的1%计发奖励，计奖时间最长不超过20天（以拆迁动员大会公布的提前搬迁期限为准）。
⑤对申请农村宅基地建房的农业人员，按18个月发给租房补助费，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300元。
⑥房屋搬迁搬家补助费
搬家补助费：以户为单位一次性计发，3人及以下的每户300元，3人以上每增加1人增发100元。
搬迁补助费：以住房安置人数计算，按照500元/人的标准发放搬迁补助费，在签订协议时一次性计发。
（六）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补偿
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补偿标准参照《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梁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暂行）的通知》（铜府办发〔2015〕17号）执行。
（七）集体土地企业搬迁
具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其他合法权证的企业建（构）筑物，按重置价格计算补偿后，原建（构）筑物归国家所有，由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处置。被搬迁企业的搬迁损失费（含设备搬迁损耗，停工损失及搬迁费），按所搬迁设备折旧后净值的15%至20%计算。
三、实施主体
同心桥水库项目工程建设指挥部将补偿款拨付福果镇、虎峰镇、石鱼镇拆迁专户，由福果镇、虎峰镇、石鱼镇负责实施，并分别支付补偿资金。
四、重大问题的处置及工作纪律
在征地拆迁工作实施中，遇重大特殊问题需处置的，由同心桥水库项目征地拆迁攻坚行动指挥部统一组织集体研究处理。在工作中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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